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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26-0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期发布的公告披露了公司

（代资产管理计划）申请杭州满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合同纠纷仲

裁案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近日，公司收到法院针对本案件作出的法律文书，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管理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被申请人杭州满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优先级份额，因被申请人杭州满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

州铖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兰贵飞商贸有限公司、田满库、漳州市兆天贸易

有限公司、山东省鲁信资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健融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未按照相关协议履行义务构成违约，公司作为产品管理人于 2020年 11月向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1年 12月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定，因被申

请人未履行裁定义务，公司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2

年 2月法院受理公司执行申请。

二、案件进展情况

2025 年 4月公司向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现状返还了委托资产，本案债

权一并返还委托人。2025年 11月委托人将本案债权转让，并委托公司向法院申

请变更申请执行人。2025年 12月公司作为产品管理人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申请。近日，公司收到法院作出的（2026）浙 01 执异 5号《执行裁定

书》，法院裁定变更本案申请执行人。

三、本次公告的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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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件为公司代资产管理计划申请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产

生影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目前对公司业务经营、财务状况

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其他案件进展情况，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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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司其他诉讼情况统计表

此前公司披露的其他诉讼案件，有进展的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申

请）方
应诉（被申请）方 事由

涉及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1 公司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康得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

支行、上海新世纪资信

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

纠纷：18
康得新
SCP001

9,000.00

因被告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履行足

额偿付利息义务，公司于 2019年 1月
以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为由向云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本案因管辖

权异议移送他院审理。2024年 12 月江

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受理本案。2025年 1
月公司追加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

服务有限公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共同被告，上海新世纪

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提出管辖

权异议，2025 年 7 月被法院驳回，后

其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5年 11月被法院驳回。

2 公司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康得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

支行、上海新世纪资信

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

纠纷：17
康得新
MTN001

4,000.00

因被告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履行足

额偿付利息义务，公司于 2019年 4月
以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为由向云南省昆

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本案

因管辖权异议移送他院审理。2024 年

12 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证

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受理本案。

2025 年 1 月公司追加上海新世纪资信

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共同被告，上

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提出管辖权异议，2025 年 7 月被法院

驳回，后其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2025年 12月被法院驳回。

3
公司（代

资产管

理计划）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康得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

支行、上海新世纪资信

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

纠纷：18
康得新
SCP001

3,000.00

因被告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履行公

司管理的资管计划的相应兑付义务，公

司作为产品管理人于 2019年 4月以公

司债券交易纠纷为由向云南省昆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本案因管

辖权异议移送他院审理。2024 年 12 月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证券虚

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受理本案。2025
年 1 月公司追加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

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共同被告，上海新

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提出

管辖权异议，2025年 7月被法院驳回，

后其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5年 11月被法院驳回。

4 公司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神州界牌瓷
合同纠纷 7,318.81 因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约

兑付构成违约，2018 年 9 月公司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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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衡阳国能

置业有限公司、中油金

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

送有限公司、新能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

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详见

公司前期发布的相关定期报告及临时

公告。2025 年 2 月，公司以合同纠纷

为由将金鸿控股作为被告向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湖南神

州界牌瓷业有限公司、衡阳国能置业有

限公司、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新

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2025 年 2 月法院受理本案。2025
年 11月法院以管辖权为由将本案移送

至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5 公司及子公司涉及的其他 13 笔小额诉讼/仲裁

案件
3,922.05 目前有 10笔（3,512.05万元）已完结，

其余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